
证券代码：000554 股票简称：泰山石油 公告编号：2025-23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会，本次股东会决议的相关内容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 年5月2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泰安市东岳大街369号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三楼

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明昌先生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0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0,465,97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15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8,140,121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71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0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325,85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435%。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325,85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6435%。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325,85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435%。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
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5,374
99.2948%

反对

978,200
0.6964%

弃权

12,400
0.0088%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5,253
95.5630%

反对

978,200
4.3815%

弃权

12,400
0.0555%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5,374
99.2948%

反对

978,200
0.6964%

弃权

12,400
0.0088%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5,253
95.5630%

反对

978,200
4.3815%

弃权

12,400
0.0555%

3.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0,974
99.2916%

反对

978,200
0.6964%

弃权

16,800
0.0120%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0,853
95.5433%

反对

978,200
4.3815%

弃权

16,800
0.0752%

4.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4,674
99.2943%

反对

978,200
0.6964%

弃权

13,100
0.0093%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4,553
95.5599%

反对

978,200
4.3815%

弃权

13,100
0.0587%

5.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81,274
99.2990%

反对

978,700
0.6968%

弃权

6,000
0.0043%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41,153
95.5894%

反对

978,700
4.3837%

弃权

6,000
0.0269%

6.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3,674
99.2936%

反对

978,700
0.6968%

弃权

13,600
0.0097%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3,553
95.5554%

反对

978,700
4.3837%

弃权

13,600
0.0609%

7.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4,674
99.2943%

反对

978,700
0.6968%

弃权

12,600
0.0090%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4,553
95.5599%

反对

978,700
4.3837%

弃权

12,600
0.0564%

8.公司2025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方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4,674
99.2943%

反对

978,700
0.6968%

弃权

12,600
0.0090%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4,553
95.5599%

反对

978,700
4.3837%

弃权

12,600
0.0564%

9.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202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06,553
95.4344%

反对

1,005,300
4.5029%

弃权

14,000
0.0627%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06,553
95.4344%

反对

1,005,300
4.5029%

弃权

14,000
0.0627%

关联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已就本议案回避表决。1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所包含的7项子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并需逐项表决。该等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以上表决同意，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10.01审议《回购股份的目的》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4,174
99.2939%

反对

983,500
0.7002%

弃权

8,300
0.0059%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4,053
95.5576%

反对

983,500
4.4052%

弃权

8,300
0.0372%

10.02审议《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1,474
99.2920%

反对

983,500
0.7002%

弃权

11,000
0.0078%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1,353
95.5455%

反对

983,500
4.4052%

弃权

11,000
0.0493%

10.03审议《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1,474
99.2920%

反对

983,500
0.7002%

弃权

11,000
0.0078%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1,353
95.5455%

反对

983,500
4.4052%

弃权

11,000
0.0493%

10.04审议《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4,174
99.2939%

反对

978,200
0.6964%

弃权

13,600
0.0097%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4,053
95.5576%

反对

978,200
4.3815%

弃权

13,600
0.0609%

10.05审议《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4,174
99.2939%

反对

978,200
0.6964%

弃权

13,600
0.0097%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4,053
95.5576%

反对

978,200
4.3815%

弃权

13,600
0.0609%

10.06审议《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1,474
99.2920%

反对

978,200
0.6964%

弃权

16,300
0.0116%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1,353
95.54555

反对

978,200
4.3815%

弃权

16,300
0.0730%

10.07审议《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子议
案。

总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39,474,174
99.2939%

反对

978,200
0.6964%

弃权

13,600
0.0097%

表决结果

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A股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1,334,053
95.5576%

反对

978,200
4.3815%

弃权

13,600
0.0609%

11.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会议作了 2024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

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巍、李北一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5266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5-033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旗营街10号健之佳总部14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3
82,286,230
53.24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蓝波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李恒先生出席本次会议；4、总经理蓝波先生、副总经理李恒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078,549
比例（%）

99.7476

反对

票数

67,181
比例（%）

0.0816

弃权

票数

140,500
比例（%）

0.170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079,149
比例（%）

99.7483

反对

票数

66,581
比例（%）

0.0809

弃权

票数

140,500
比例（%）

0.170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078,449
比例（%）

99.7475

反对

票数

66,581
比例（%）

0.0809

弃权

票数

141,200
比例（%）

0.171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078,449
比例（%）

99.7475

反对

票数

67,281
比例（%）

0.0818

弃权

票数

140,500
比例（%）

0.1707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895,641
比例（%）

99.5253

反对

票数

250,089
比例（%）

0.3039

弃权

票数

140,500
比例（%）

0.1707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086,709
比例（%）

99.7575

反对

票数

58,721
比例（%）

0.0714

弃权

票数

140,800
比例（%）

0.171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077,849
比例（%）

99.7468

反对

票数

66,581
比例（%）

0.0809

弃权

票数

141,800
比例（%）

0.172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077,249
比例（%）

99.7460

反对

票数

69,281
比例（%）

0.0842

弃权

票数

139,700
比例（%）

0.169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070,449
比例（%）

99.7378

反对

票数

75,281
比例（%）

0.0915

弃权

票数

140,500
比例（%）

0.170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97,447
比例（%）

95.9376

反对

票数

66,581
比例（%）

1.3043

弃权

票数

140,800
比例（%）

2.7582
备注：关联股东蓝波、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昆明南之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明云健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昆明春佳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云南祥群投资有限公
司、王雁萍回避表决，回避票数为77,181,402股。(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9

10

议案名称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4,858,995

4,842,735

4,851,135

比例（%）

96.0557

95.7343

95.9004

反对

票数

58,721

75,281

66,581

比例（%）

1.1608

1.4882

1.3162

弃权

票数

140,800

140,500

140,800

比例（%）

2.7834

2.7775

2.783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9、10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琳、谢峰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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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28 证券简称：振邦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0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 4月 18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的 514,000股限制性股票为基数，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4.5元（含税），送红股3股（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以总股本111,818,554股扣除拟回购注销的514,000股限制性股票为基数测算，预计派发现金50,087,049.30元（含税），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情况为准；预计派送红股33,391,366股（含税），本次送股
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44,695,920股（含税）（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结果为准）。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因股票期权行权、股份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等事项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的变化：

（1）2025年 5月 20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已完成了 514,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事项，公司总股本减少514,000股；
（2）因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近期进行了股票期权自主行

权，公司总股本增加了3,000股。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00股后的 111,307,55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3.000000股，每10股派4.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7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1.5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75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11,307,554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44,699,82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次所送股于2025年5月2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
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致。（特别说明：本次零碎股处理采用循环进位方
式）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2*****919
股东名称

陈志杰

2
3
4
5

01*****466
00*****086
08*****946
08*****943

陈玮钰

唐娟

珠海国汇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中天智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5月 21日至登记日：2025年 5月 28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5月29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二、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57,056,002
54,251,552
111,307,554

比例（%）

51.26
48.74
100.00

本 次 变 动 增 减
（+/-）

17,116,800
16,275,466
33,392,266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74,172,802
70,527,018
144,699,820

比例（%）

51.26
48.74
100.00

注：最终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数据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144,699,820股摊薄计算，202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1.4049元/股。
2、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陈志

杰、唐娟、陈玮钰）、股东（珠海国汇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中天智科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监事（李建锋、孙明磊、方仕军）、高级管理人员（汤力、侯新军、夏群波）及核心技术人
员（邓伟）承诺：“若本人在承诺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的发行价。上述价格均因公司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作相
应调整。”在本次权益分派后，将对上述股东的承诺最低减持价格做相应调整。

3、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在上述激励计划草案公告
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
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数量将根据本激励计划做相应的调整。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完毕后，公司需对激励计划中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公司届时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调整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九、特别说明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正处于自主行权期间，因本次权益分派需要，公司

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2025年5月21日至2025年5月28日）暂停行权。
十、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根玉路与南明路交汇处华宏信通工业园厂房4栋6

楼
咨询联系人：夏群波
咨询电话：0755-86267201
传真电话：0755-86267201
电子邮箱：genbyte@genbytech.com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定期）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公司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11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2025-015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获2025年5月13日

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在2025年5月1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 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763,567,8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1.50元（含税），本次合计
分红114,535,170.6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股本229,070,341
股。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化时，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的
分配方案一致，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63,567,804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3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转增前本公司总股本为763,567,804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992,638,145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
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1、本次所转增股于2025年5月2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增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 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

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增股总数与本次转增股总数一致。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243
08*****019
08*****764

股东名称

烟台冰轮投资有限公司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5月 21日至登记日：2025年 5月 28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5月29日。
七、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7,739,016
9,016

17,730,000
745,828,788
763,567,804

比例（%）

2.32
0.00
2.32
97.68
100.00

本次变动数

转增(股)
5,321,705
2,705

5,319,000
223,748,636
229,070,341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23,060,721
11,721

23,049,000
969,577,424
992,638,145

比例（%）

2.32
0.00
2.32
97.68
100.00

注：本次变动后的具体股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 供的股本结构表
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方案后，按新股本992,638,145股摊薄计算，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0.63元。
九、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1号
咨询电话：0535-6697075
传真：0535-6243558
十、备查文件1.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2.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3002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实施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股份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0元人民币（含税），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
的总金额 29,871,000.00元=（200,000,000.00-860,000.00）股*0.15元/股。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
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
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
应以0.1493550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1493550元/股=29,871,000.00
元/200,000,000.00股，直接截取小数点后七位，不四舍五入），据此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0.1493550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情况
1、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0元人民币（含税），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或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股份发生变动，将按照每股现金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红总额进行调整，最终分红总额以
实际分红结果为准。

本次股东会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5月17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本次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860,000.00股后的199,

14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
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3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3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5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本公司860,000.00股股份不享
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
2、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30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1、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

红的总金额29,871,000.00元=（200,000,000.00-860,000.00）股*0.15元/股。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
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
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
应以0.1493550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1493550元/股=29,871,000.00
元/200,000,000.00股，直接截取小数点后七位，不四舍五入），据此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0.1493550元/股。

2、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如本人在承诺锁定期满后2年
内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与
减持股份数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2、咨询地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东海湾大厦-6楼-证券部
3、咨询电话：0355-6010025
4、传真：0355-8778413
5、联系人：吴国良、侯亚鹏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5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玉溪合益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益投资”）的通知，获悉合益投资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解
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合 益 投
资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8,840,000

2,21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7.40%

1.8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91%

0.23%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质押
起始日

2025年5
月20日

2025年5
月20日

质押
到期日

2026 年 5
月20日

2026 年5
月20日

质权人

国 联 民 生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浙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用途

自身资
金需求

融资置
换

注：本公告中所述的总股本均指公司截至2025年5月20日总股本；本公告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如
有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合益投资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3,600,000
1,000,000
1,500,000
550,000
1,200,000
2,200,000
1,000,000
1,000,000
450,000
1,14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3.01%
0.84%
1.26%
0.46%
1.00%
1.84%
0.84%
0.84%
0.38%
0.9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37%
0.10%
0.15%
0.06%
0.12%
0.23%
0.10%
0.10%
0.05%
0.12%

质押起始日

2022年12月22日

2023年5月30日

2023年8月23日

2023年12月14日

2023年12月22日

2024年2月5日

2024年6月26日

2024年7月9日

2024年8月28日

2024年9月18日

质 押 解 除
日

2025年5月21日

质权人

山 西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合益投资

李晓华

Paul XiaomingLee
Sherry Lee

Jerry Yang Li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119,449,535
69,594,089
128,443,138
71,298,709
14,735,754
403,521,225

持股
比例

12.32%
7.18%
13.25%
7.35%
1.52%
41.62%

本 次 质 押
变 动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78,138,698
40,970,000
65,000,000

0
14,735,754
198,844,452

本 次 质 押
变 动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75,548,698
40,970,000
65,000,000

0
14,735,754
196,254,452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63.25%
58.87%
50.61%
0.00%
100.00%
48.64%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7.79%
4.23%
6.70%
0.00%
1.52%
20.24%

已 质 押 股 份 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股）

0
0
0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股）

0
0
0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截至 2025年 5月 21日，本次质押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为 3,806.87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9.4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93%，对应融资余额为 3.93亿
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6,225.4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0.21%，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16.74%，对应融资余额为20.78亿元；还款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备资金偿付能力。

3、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业绩
补偿义务履行情况。

4、公司目前经营一切正常，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公司发展充满信心。合益投资及其一致
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可
控。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
响。若出现平仓风险，合益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1479 证券简称：弘景光电 公告编号：2025-030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为：以现有总股本6,354.6667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
增4股。在本次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
变动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送红股总额、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在利润分配实施
公告中披露按公司最新总股本计算的分配比例。

自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相关公告披露之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
化。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354.6667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000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
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00000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3.0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1.5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63,546,667股，分配方案实施后总股本增至88,965,333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7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将于2025年5月2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
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5月28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首发前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47,660,000
47,660,000
15,886,667
63,546,667

比例（%）

75.00
75.00
25.00
100.00

本次转增股本（股）

19,064,000
19,064,000
6,354,666
25,418,666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66,724,000
66,724,000
22,241,333
88,965,333

比例（%）

75.00
75.00
25.00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88,965,333股摊薄计算，202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1.8572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附件一：本次发

行相关承诺”中提及的发行价和每股净资产将作出相应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
向的承诺中“本人在股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
行价”、关于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中“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且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则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且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应当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等内容。

九、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勤业路27号
咨询联系人：林琼芸
咨询电话：0760-88589678
传真电话：0760-88586578
十、备查文件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49 证券简称：博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8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5月

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方案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585,344,532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71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如在本分配方案公
告后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其他变化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
变”的原则，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调整分配比例。

（二）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 股后的 585,344,5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71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539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342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71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
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户

01*****099
00*****275

01*****531/01*****460

股东名称

王 斌

马 强

张荣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7号楼博彦科技大厦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刘可欣、叶聪
咨询电话：010-50965998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二）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